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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证照分离”改革的公告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部署要求，现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认证机构资质

审批“证照分离”改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证机构资质审批“证照分离”改革措施

   （一）实施分类管理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实施分类管理，分为高风险领域和低风险领域。申请从事国

家统一推行的认证项目的认证业务，实行优化审批服务；申请从事其他领域的认证

业务，申请人自愿选择告知承诺或优化审批服务。详见《实行告知承诺及优化审批

服务的认证领域目录》（附件1）。

（二）简化材料，压缩时限

按照可量化、可操作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审批条件，精简审批材料，提高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详见《认证机构资质审批条件及材料要求》（附件2）。

对优化审批服务的申请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申请事项，在材料齐全且承诺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当场作出

许可决定。

（三）实施现场核查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要求，制定《认证机构资质审批告知承诺管理

规定》（详见附件3）。加强对认证机构资质审批后履行承诺的现场核查。对核查中

发现的未履行承诺和不实承诺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一）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作为认证监管的基本手段。根据不同风险程度、信

用水平，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制定差异化监管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强化抽查检查结果的公开。

（二）强化认证行业信用监管 

推进各类检查结果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共享，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社会公示，依法依规对违法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强化失信约束，健全严重违法

违规机构和人员行业禁入制度。完善认证行业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信用修复机

制。

（三）加强认证风险监测和预警追溯机制 

　运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对认证关键环节进行风险监测，积极探索智慧监管方

式，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依法依规做好风险处置工作，及时发布认证风险

预警和风险追溯结果，确保不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三、其他事项 

（一）根据相关法规规章的修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内外认证行业发展

情况，市场监管总局适时调整实行告知承诺及优化审批服务的认证领域目录及相应

的审批条件细化要求并进行公布。

（二）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

质审批要求的公告》（认监委2016年第24号公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全国自

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推进认证机构资质审批“证照分离”改革的公告》（市场监管

总局2020年第7号公告）同时废止。

（三） 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受理的认证机构资质申请按照原有规定执行。  

附件：1. 实行告知承诺及优化审批服务的认证领域目录

2.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条件及材料要求 

3.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告知承诺管理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

 2022年8月6日

 

 

附件1    

实行告知承诺及优化审批服务的认证领域目录

 

认证

类别

认证领域 审批

方式



产品

认证

01农林（牧）渔；中药 告知
承诺02矿和矿物；电力、可燃气和水

03 加工食品、饮料和烟草
04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
05 木材和木制品；纸浆、纸和纸制品，印刷品
06 化工类产品
07 建材产品
08 家具；其他未分类产品
09 废旧物资
10 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
11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12 电子设备及零部件
13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成套设备和变压器
14配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
15蓄电池、原电池、原电池组和其他电池及其零件
16白炽灯泡或放电灯、弧光灯及其附件；照明设备及其
附件；其他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17仪器设备
18陆地交通设备
19水路交通设备
20航空航天设备
21 GB7635.2中涉及产品形成过程的不可运输产品

服务

认证

01无形资产和土地服务 告知
承诺02建筑工程和建筑物服务

03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
04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
05运输服务（陆路运输服务、水运服务、空运服务、支
持性和辅助运输服务）
06邮政和速递服务
07电力分配服务；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分分配服务
08金融中介、保险和辅助服务
09不动产服务
10不配备操作员的租赁或出租服务
11科学研究服务（研究和开发服务；专业、科学和技术
服务；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12电信服务；信息检索和提供服务
13支持性服务
14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生产服务
15保养和修理服务
16公共管理和整个社区有关的其他服务；强制性社会保
障服务
17教育服务
18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
19污水和垃圾处置、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20成员组织的服务；国外组织和机构的服务
21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22家庭服务

管理

体系

认证

01质量管理体系 告知
承诺02环境管理体系

0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04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05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06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

国家统一

推行的认

证

 

有机产品 优化
服务

 

良好农业规范  

食品质量  

绿色市场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乳制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乳制品生产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节能产品  

低碳产品 通用硅酸盐水泥  

平板玻璃  

铝合金建筑型材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陶瓷砖（板）  

纺织面料  

轮胎  

铁路产品  

信息安全产品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软件  

光伏产品  

电子招投标系统  

体育场所服务  

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  

测量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体系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中国森林认证  

交通一卡通产品  

城市轨道
交通装备

产品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电动客车列车控制与诊断系
统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门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钩缓冲装置  

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CBTC）

 

金融科技产品  

国家统一

推行的认

证

农机产品 优化
服务

 

绿色产品
（认证活动

一）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涂料  

卫生陶瓷  

建筑玻璃  

太阳能热水系统  

家具  

绝热材料  

防水与密封材料  

陶瓷砖（板）  

纺织产品  

木塑制品  

纸和纸制品  



塑料制品  

洗涤用品  

绿色产品
（认证活动

二）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建材（围护结构及混凝土类）  

建材（门窗幕墙及装饰装修类）  

建材（防水密封及建筑涂料类）  

建材（给排水及水处理设备类）  

建材（暖通空调及太阳能利用与照明
类）

 

建材（其它设备类）  

快递包装  

商用密码产品  

北斗基础产品  

附件2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条件及材料要求

一、取得法人资格

取得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申请者应当具备必要的商业办公场所，不允许以民用住宅作为固定办公场所。

办公场所的地址应当与法人证明文件中列明的地址相一致。办公场所为租赁性质

的，应当提交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限应当不低于一年。办公场所为自有房产，应

当提交自有房产证明。

申请者应当具有开展认证活动所必需的设备（硬件和软件）以及支持性配置

（通讯或信息系统），包括产品储存室、档案保管设施、认证业务处理系统、证书

印制设施、认证人员培训设施以及工作人员的桌椅、文件柜、电脑、电话等基本办

公设施，必要时还需具备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办公场所和设施与申请者开展业务

范围的规模相适应。

三、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法人资格证明文件中的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以其他币

种注册的，按汇率换算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申请者的出资方应当符合相关资信

要求。

由于认证机构公正性的要求，出资方不能对认证业务的公正性、独立性产生冲

突或影响。如出资方在其他认证机构任职时，应提供认证机构的知情同意证明，同

时，出资方不得从事认证咨询活动。自然人投资方个人资信良好，没有不良记录。

四、有符合认证要求的管理制度



申请管理体系认证的，需符合GB/T 27021.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

要求 第1部分：要求》及GB/T 27021系列标准的其他相关要求，以确保持续具有开

展管理体系认证的能力，一致性和公正性。

申请一般工业产品自愿性认证和服务认证的，需符合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

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申请食品农产品自愿性认证的，需建立“产品认证/01农林（牧）渔；中药”和/

或“产品认证/03加工食品、饮料和烟草”和/或“管理体系认证06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

的认证实施规则和制度，符合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

求》和/或GB/T 27021.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1部分：要求》。

4.1组织结构及相应职责

4.1.1申请者的组织结构，管理层和其他认证人员及相关委员会的职责、权利和

义务应当形成正式文件。

4.1.2保证公正性的委员会的产生、代表的利益方、责任和权利、成员能力、运

行规则应当形成正式文件。

4.2公正性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编制公正性管理制度，确保独立、公正、客观地开展认证活动，并

防止发生由于商业、财务或其他压力而导致的损害公正性的行为。申请者应当有文

件证明其已识别所有相关利益方对其公正性的影响，并能采取明确可行的控制措

施，并建立制度进行管理。公正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4.2.1经营范围中是否含有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产品开发、营

销等活动。

4.2.2是否有可能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

4.2.3接受的资助是否有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

4.2.4是否有可能与认证委托人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利益关系。

4.2.5法人出资者是否为认证咨询机构、产品生产企业、营销平台、行业协会以

及相关竞争性较强行业的企业。

4.3认证风险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能证明已对认证活动引发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对各个活动领域和

运作地域的业务引发的责任作出了充分的安排（如保险或储备金）。

4.4人员管理的相关要求

申请者应制定认证人员管理制度，对影响认证活动的各类人员的选择条件、聘

用程序、培训程序、能力准则和能力评价准则及评价考核方法作出明确规定，以保

证认证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符合要求。

申请者应当明确规定不聘任或者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认证活动的人员。

4.5高级管理人员



申请者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场监管总局（认监

委）相关规定要求，熟悉认证机构运作基本要求，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管理能

力。

4.5.1申请者应当制定文件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聘用、考核以及相关的责

任义务等管理要求。

4.5.2申请者应当明示高级管理人员无犯罪记录，无认证认可行业的不良从业记

录。

4.5.3高级管理人员的评价证实性材料应包含：学历、工作经历、与认证认可相

关的工作经历、培训经历、评价结论等内容。

4.6认证过程的管理要求

申请者应当制定程序、制度等文件对认证活动实施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以保

证认证活动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至少应当包括申请评审、审核方案的制定、抽样方

案、审核计划、审核实施、审核报告、认证决定、监督、再认证以及暂停、注销、

撤销或缩小认证范围等程序。

4.7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制定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明确认证证书载明的内容、

获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以及误用或未按照规定使用时应当采

取的措施。

认证证书样本应当符合认证认可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并向公众提

供查询认证证书基本信息的方式。

4.8其他内部管理规定

申请者应当制定申诉投诉、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档案记录管理、分支或

派出机构管理、内审和管理评审、信息公开、保密等内部管理制度要求。

应当制定对认证规则备案、认证业务信息备案、认证机构信息报送等规定的执

行程序。

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5.1认证机构应当具备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5.2专职认证人员应全面覆盖认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认证申请评审人

员、认证审核方案管理人员、认证审核人员（拟从事管理体系认证审核、产品认证

检查、服务认证审查的人员）、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认证人员能力的评价人员等

。

5.3“专职”是指认证人员应能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5.3.1与申请者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社保缴费单位为申请

者、申请者分支机构或申请者委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3.2申请者返聘的具有认证人员注册资格的退休人员和企事业单位内退人员。

正式退休或提前退休的人员，提供退休证明以及与认证机构签订的聘用合同或劳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297


